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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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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0年度新簡更一字第2號
原      告  康月蓮  


被      告  吳壽美  




            吳俊光  


            吳哲光  


            吳壽齡  


            吳重光  
            吳正光  
            林國雄  
            林秀一  


            林超群  
            林青芳  


            林毓香  
            吳德一  
            吳德昭  
            吳德堂  


            吳德恒  


            林美治兼林江玉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瑞兼林江玉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健兼林江玉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瑞成律師即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


            劉瑞蘭  


            林晏如  
            林文宜  


            林文君  
兼  上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文慧  
被      告  林文英  
            林玉梅  
            蘇林玉湘
            林松洲  
            林螢    
            徐許昭美
上  一  人              號
法定代理人  徐銘成  
被      告  陳慧瑛  


            陳毓瑛  




            張維仁  
            張席鳴  
            林玉蕙  
            陳國弘  
            林王寶瑩
            林玟君  
            林宗正  
            林玟伶  
            林建廷  
            陳金城  
            陳素季  


            陳素卿  


            陳信安  
            林菊    
            林永賢  
            張林阿玲
            林永煌  
            林玉蕊  
            林金寶  
            林秀緞  
            林秀美  
            林麗惠  
            林國顯  
            林秀靜  


            李素杏  
            林達揚  
            林詩航  
            林翰徽  
            林翰澤  
            詹貴珍  
            林鴻翔  
            林立軒  
            林添獻兼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林金瑛兼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陳金順  
            陳金雄  


            吳陳金快
            楊陳金蓮
            陳金足  
            陳永泉  
            陳永明  
            江林招  
            李科輝  


            李冠毅  
            李勃興  
            林永達  
            林榮三  


            林世宗  
            林立仁  
            林瑞良  
            林偉成  
            林永森  
            林秀美  






            邵鳳    
            葉芳成  
            葉姿佑  
            林秀治  
            林本福  
            林秀敏  
            林博順  
            林博南  




            林信志  
            林水勝  
            林家樂（原名林士惇、林易聖）


            林育賢  
            張許貴英
            林子哲  
            林子殷  
            林平得  


            溫木水  
            溫木堯  


            温百川  
            林銘基  


            林忠義  
            蔡月理  
            林秋月  
            林耀正  


            林賴英花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光賢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承南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芳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芬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洋州  
            陳瑾瑛  




            羅淑惠即林添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駿堯即林添義、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林駿佑即林添義、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林謝美佐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林政導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林靜慧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林泳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黃林淑美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援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林耿彬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敏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温文進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温文燦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溫菊枝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林金宏即林基炎之承受訴訟人


            蔡美珠即蔡林服之承受訴訟人




            蔡政忠即蔡林服之承受訴訟人




            陳林秀鳳即陳秋榮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玲即陳秋榮、陳文洲之承受訴訟人


            陳根柳即陳秋榮、陳文洲之承受訴訟人


            陳文宗即陳秋榮、陳文洲之承受訴訟人


            謝欣妤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蔡旻翰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蔡絢瀠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謝宜軒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朱寓綾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顏朱麗惠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麗雲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麗雪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沛真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庭慧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玉盆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江昶毅即林秀雲之承受訴訟人






            林木龍即温春滿、林温甚之承受訴訟人


            林盈儒即温春滿、林温甚之承受訴訟人


            林俊吉即温春滿、林温甚之承受訴訟人




            孟溫連枝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温文法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顏清雲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進陽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金蓮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晉聖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進清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經本院合議庭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同段699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附圖即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107年5月18日鑑定圖㈠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於民國107年11月16日，起訴請求確認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區竹圍段142之23、142之24地號，下稱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相鄰之同段69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區竹圍段142之5地號，下稱系爭699地號土地，並與系爭717、718地號土地合稱為系爭土地）之界址，下列被告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等承受訴訟之情形如下：
　㈠被告林江玉華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2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Ｉ○○、午○○、巳○○（上開3人本即為被告），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江玉華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9月6日北院忠家108年科繼字第1589號函在卷可稽（新簡字卷五第31頁至第41頁、第11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㈡被告林添義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3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ｚ○○、其子Ｕ○○、Ｔ○○，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添義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08年9月16日108南院武家字第1080037337號函在卷可憑（新簡字卷五第43頁至第49頁、第185頁），而就林添義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分之1），已於108年5月8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Ｕ○○1人繼承取得，有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存卷可佐（新簡字卷五第115頁至第165頁）；另林添義生前同時為系爭699地號土地原共有人林老掌之繼承人，林添義繼承自林老掌之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於林添義死亡後，應由其繼承人ｚ○○、Ｕ○○、Ｔ○○繼承，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㈢被告林正昌於訴訟繫屬中之107年11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Ｑ○○○、及其子女天○○、宇○○、Ｈ○○、Ｇ○○，有林正昌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08年1月22日108南院武家字第1080003516號函附卷可稽（新簡字卷一第353頁、第471頁至第481頁、第517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㈣被告林炳煌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9月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Ｓ○○○、Ｄ○○、Ｒ○○、玄○○，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炳煌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附卷可稽（簡上字卷二第205頁至第209頁、第221頁至第229頁、第237頁至第24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㈤被告ｊ○○於訴訟繫屬中之109年3月1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癸○○○、ｈ○○、甲○○、ｉ○○、ｌ○○、林温甚，且均未拋棄繼承，其中林温甚又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12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申○○、Ｆ○○、Ｃ○○，且均未拋棄繼承，有ｊ○○、林温甚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本院114年2月3日南院揚家字第1144500074號函、114年5月2日南院揚家字第1144500267號函附卷可稽（簡上字卷二第205頁、第215頁至第217頁、第235頁、第253頁至第259頁，新簡更一字卷二第479頁至第485頁、第497頁，新簡更一字卷三第47頁至第59頁、第69頁），原告聲明由癸○○○、ｈ○○、甲○○、ｉ○○、ｌ○○、申○○、Ｆ○○、Ｃ○○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㈥被告林慶秋於訴訟繫屬中之109年7月1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為施林淑玉、ｋ○○○、Ｍ○○、Ｊ○○、Ｌ○○，其中施林淑玉已對林慶秋拋棄繼承，有林慶秋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8月27日嘉院傑家親109繼984字第1099004736號函附卷可稽（簡上字卷二第205頁、第211頁至第213頁、第231頁至第233頁、第245頁至第251頁、第345頁），原告聲明由ｋ○○○、Ｍ○○、Ｊ○○、Ｌ○○承受訴訟，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㈦被告林基炎於訴訟繫屬中之110年3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方淑娟、林玉英、黃○○、林秀黛、林金誼、林秀怡，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基炎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0年11月1日南院武家字第1100037796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一第381頁至第393頁、第403頁），惟就林基炎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44分之1），已於110年7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黃○○1人繼承取得，有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參（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19頁），原告聲明由黃○○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㈧被告蔡林服於訴訟繫屬中之110年11月2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蔡政龍、ｐ○○、ｏ○○，且均未拋棄繼承，有蔡林服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1月17日新北院賢家科字第75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一第429頁至第439頁、第44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其後，蔡政龍復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ｓ○○、ｑ○○、ｒ○○、ｎ○○，且均未拋棄繼承，有蔡政龍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1月8日新北院楓家科字第16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285頁至第295頁、第347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亦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㈨被告陳秋榮於訴訟繫屬中之111年5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ｂ○○○、ａ○○、ｄ○○、ｃ○○、Ｚ○○，且均未拋棄繼承，有陳秋榮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新市簡易庭民事紀錄科答詢表（稿）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一第515頁至第521頁、第523頁），其中ａ○○復於111年10月14日死亡，其無第一順位繼承人，其第二順位繼承人ｂ○○○亦已拋棄繼承，故應由第三順位繼承人ｄ○○、ｃ○○、Ｚ○○繼承，有ａ○○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二親等）、本院112年11月6日南院揚家秀111年度司繼字第4355號函在卷可考（新簡更一字卷二第179頁至第185頁、第189頁、新簡更一字卷三第23頁至第25頁），原告聲明由ｂ○○○、ｄ○○、ｃ○○、Ｚ○○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㈩被告薛林玉華於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1月19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均已先於其死亡，有薛林玉華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201頁至第237頁），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644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並經林瑞成律師具狀聲明承受本件訴訟（新簡更一字卷二第425頁至第427頁、第499頁），應予准許。
　被告林廖月娥於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2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Ｕ○○、Ｔ○○、Ｎ○○、Ａ○○，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廖月娥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3年1月22日南院揚字第1130003248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329頁至第345頁、第355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被告朱林珠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6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戊○○、ｔ○○○、庚○○、己○○、丙○○、丁○○、乙○○，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朱林珠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3年7月18日南院揚家字第1134506054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385頁至第40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被告林秀雲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12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辛○○、江昶政、江昶佑，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秀雲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12月31日北院縉家113年科繼字第1200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445頁至第453頁、第467頁），惟就林秀雲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0分之1），已於114年2月1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辛○○1人繼承取得，有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參（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19頁），原告聲明由辛○○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被告顏林和於訴訟繫屬中之114年5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ｗ○○、ｙ○○、ｕ○○、ｖ○○、ｘ○○，且均未拋棄繼承，有顏林和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4年8月1日南院揚家字第1144500472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49頁至第165頁、第177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而因經界不明而求定其界線所在，性質上屬形成之訴，於確定經界之訴中相鄰土地之一方或雙方為共有者，該訴訟標的對於各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故應以經界不明之區域內全體所有權人為當事人，始為當事人適格。經查：
　㈠系爭699地號土地原共有人林濟川，於起訴前之64年6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林許清、子女亥○○、甲甲○○、宙○○、Ｐ○（原均已列為被告）。又林許清嗣於74年9月28日死亡，惟林許清並無子女，其配偶林濟川已於64年6月10日死亡、其父母許賓、許陳招亦早於林許清死亡，故其繼承人應為林許清之兄弟姊妹，而林許清死亡時，其兄許神岳、其姊陳許枝均尚存，雖嗣後於85年8月18日、81年12月3日均已歿，而許神岳之繼承人為其女Ｘ○○○；陳許枝之繼承人有其女ｆ○○、ｅ○○、ｇ○○，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許清之繼承系統表及許賓、許陳招、許神岳、陳許枝之除戶謄本、Ｘ○○○、ｆ○○、ｅ○○、ｇ○○之戶籍謄本、本院108年1月21日108南院武家字第1080003208號函在卷可憑（新簡字卷一第211頁至第229頁、第489頁至第493頁、第515頁），而原告起訴時僅將Ｘ○○○、ｆ○○、ｅ○○列為被告，嗣於108年1月17日具狀追加ｇ○○為被告，合於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㈡系爭699地號土地原共有人林芳名，於起訴前之107年9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鄭美珠及其子Ｅ○○，且均未拋棄繼承，惟就林芳名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已於107年11月23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Ｅ○○1人繼承取得，有林芳名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鄭美珠、Ｅ○○之戶籍謄本、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8年1月17日高少家美家字第1080001323號函、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等資料在卷可稽（新簡字卷一第405頁、第483頁至第487頁、新簡字卷五第115頁至第165頁），原告於108年1月17日追加Ｅ○○為被告，合於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Ｘ○○○於本件訴訟進行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3年7月12日以113年度監宣字第257號民事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Ｙ○○為其監護人確定，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監宣字第257號裁定在卷可考（新簡更一字卷三第71至第73頁），原告聲明由其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四、除被告Ｂ○○、林瑞成律師即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卯○○、地○○、子○○、丑○○、Ｏ○○外之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之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相鄰，兩造就系爭土地之界址有爭議，且於105年11月3日經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調處不成立，目前以被告所指界結果作為界址，惟兩造之土地經調處委員會裁處後，被告所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面積減少46.58平方公尺，而原告所有之系爭717、718地號土地僅分別各增加24.33、1.96平方公尺，共增加26.29平方公尺，顯有違常理，足徵重測時被告指界有誤，故地政機關據以辦理土地標示之變更登記，即與事實不符。又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7年5月18日鑑定圖㈠（下稱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與臺南市玉井地政事務所83年11月1日之地籍圖所示之地籍線相符，系爭718地號土地東北側均有截角，故原告所指之地籍線即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為正確之地籍線，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
　㈡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及舉重明輕之法理，對於到場指界無爭議之重測案件，嗣後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可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則對於到場指界有爭議之重測案件，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自可訴請法院確定界址，故原告自得提起本件訴訟。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府地測字第1051314626號函文記載「不服調處結果應於15日內向司法機關提起確認經界之訴，逾期不起訴或雖於期限內起訴又撤回，即依調處結果辦理重測內容」等語，僅係表明若當事人未於期限內起訴，或起訴後經撤回，行政機關將以調處結果公告之行政程序，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意旨，此公告並無確定私權之效果，亦非謂當事人逾期未起訴或起訴經撤回後，即不可再行爭訟。　
　㈢由臺南市玉井區地政事務所於83年12月6日所測繪之地籍圖謄本及90年4月13日所製作之地籍調查表謄本可知，兩造上開土地原本之界線確為E--F--G--H之界線，直至107年5月17日内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方才出現A-B-C-D之界線，而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人員至現場測繪時，並未依原告所指引之點進行測量。另按建築法第42條規定，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故建築基地與地界線應與建築線重疊，若不符合則不得興建，故重測前與重測後的計劃道路線應與地界重疊，而非重測前可蓋房子，重測後則變成不能蓋房子。系爭717、718地號土地於重測前，與系爭699地號土地之界址與計畫道路線重疊，符合前揭規定，原告方購買系爭717、718地號土地，當時地籍圖顯示地界確實是在計畫道路線上，非為被告所指之界線，詎重測後，基地與建築線並未重疊，致現今不能興建，重測前與重測後亦無可能再新增一條界線，原告爭執的實為界址，而非面積，實有重新測量之必要。
　㈣並聲明：確認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之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ｍ○○：
　　依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府地測字第1051314626號函文中說明三：「台端如不服調處結果應於接到本調處紀錄後15日內，以相對當事人為被告，向司法機關提起『確認經界』之訴……，逾期不起訴或雖於期限內起訴而又經撤回，即依調處結果公告」，原告於106年1月12日第一次就兩造土地提起確認經界訴訟，已逾上開期限。又原告在本件訴訟前，已就兩造土地2度提起確認經界訴訟，且經過判決，原告如有不服，應提起上訴，而非重行起訴，故本件起訴違反一事不再理，應裁定駁回原告之訴。況被告重測後，損失土地面積46.58平方公尺，提出不動產糾紛調處，並接受調處結果，原告重測後，土地面積已增加26.29平方公尺仍不知足，還要讓其土地面臨道路，實無道理，且如依原告主張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系爭699地號土地界址為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將增加80.68平方公尺，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同區段699-1至699-8地號土地面積，將減少100.97平方公尺，顯不合理，故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另上次測量後我有到現場，發現磚有被移動過，如真的要重新測量，希望能確保磚不會被移動。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Ｖ○○：
　　歷年來地政機關使用不同儀器進行地界丈量結果，皆顯示原告於早期對界址並無異議，直至近期才對界址定位有爭議，原告之行為不合常理，故無法認同原告主張。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Ｂ○○、壬○○○、戌○○、酉○○：
　　87年重劃後有公告，原告沒有意見，經過18年後，原告到臺南市政府要求調處，有做出決議，107年3月27日原告有聲請法院去現場勘測界址，後來又起訴確認界址。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面積減少了46.58平方公尺，原告之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增加了26.29平方公尺，原告土地面積增加還提起本件訴訟有違常理。原告當初重劃時沒有意見，是在18年後計劃道路出來，原告才以重劃後其系爭717、718地號土地沒有比鄰道路的理由申請調處，後來又提起本件訴訟，原告主張無理由。Ｂ○○另表示本件已經地政事務所測量1次、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量2次，均為權威單位，系爭土地之界址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無誤，並無重新測量之必要，不同意重新測量。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Ｋ○○、Ｗ○、地○○、子○○、丑○○、Ｏ○○、Ｅ○○：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地○○、子○○、丑○○、Ｏ○○另表示本件已經地政事務所、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量，系爭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子○○另表示建議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699地號土地，不要浪費國家資源。Ｏ○○另表示希望盡快結束這個案件。
　㈤被告ｈ○○：
　　我母親為養女且已經去世了，我們一分錢都沒拿到，為何要承擔這個責任，希望把我們的名字從本案中剔除。
　㈥被告未○○、寅○○、卯○○：
　　判決內容不變，僅是程序有誤，原告應不得聲請重新測量。卯○○另表示系爭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㈦被告辰○○、ｉ○○雖有到庭，惟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㈧被告林瑞成律師即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
　　系爭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㈨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兩造雖就上開土地界址糾紛進行調處，但迄未能達成共識，原告為確定上開土地間之經界線，應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經界線訴訟之必要。
　㈡查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嗣另分割出佛聖段699-1至699-8地號土地）相毗鄰，上開土地於85年間辦理重測，兩造因指定界址不一致，發生爭議，原告不服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調處結果，提起本件訴訟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699地號土地異動索引、地籍圖謄本、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府地測字第1051314626號函及所附臺南市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等資料在卷可稽（新簡字卷一第49頁至第53頁、新簡字卷三第85頁至第91頁、新簡字卷五第115頁至第165頁，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09頁至第119頁），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㈢本件原告前就兩造所有之土地提起確認界址之訴，均因原告未以系爭699地號土地之全體共有人為被告，經本院以訴訟有當事人不適格，分別以106年度新簡字第106號、107年度新簡字第323號（以下合稱前案）判決駁回確定，有該前案判決附卷可憑，惟前案判決係當事人不適格之訴訟判決，此種判決無須就訴訟標的為實體上之判斷，僅為形式判決，不生實質上之效力。嗣後原告或被告以適格之當事人為原告或被告再行起訴，不受一事不再理法則之限制。本件原告將系爭699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列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界址之訴，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被告ｍ○○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容有誤會。
　㈣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所揭示：「依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故縱令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毫無爭議，地政機關依照規定，已依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則於測量結果公告期間內即令土地所有權人以指界錯誤為由，提出異議，測量結果於該公告期間屆滿後即行確定，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惟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法院應就兩造之爭執，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認定，不得以原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由，為其敗訴之判決」。有關界址之爭執，其私權之確定，應由民事法院審理，行政機關就界址爭執所踐行之程序，即使曾協同當事人參與，亦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是被告ｍ○○以原告已逾調處後起訴之期限，抗辯原告無就系爭土地起訴請求確認界址之權利，尚有誤會。
　㈤所謂定不動產界線之訴訟，係指不動產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求為定其界線所在之訴訟而言，性質上屬於形成之訴。原告提起此訴訟時，祇須聲明請求定其界線之所在即可，無須主張特定之界線。縱原告有主張一定之界線而不能證明，法院仍不能以此駁回其訴。亦即法院可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本於調查之結果，定雙方不動產之經界（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68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相鄰土地間，其具體界址何在，如有圖地相符之地籍圖，固得以之作為標準，然如地籍圖不精確，兩造當事人對界址各有主張時，亦非以當事人之指界位置為唯一之認定標準，法院應秉持公平之原則，依各土地之地圖（實測圖、分割圖、分筆圖）、經界標識之狀況（經界石、經界木、木樁、基石、埋炭等）、經界附近佔有之沿革、土地之利用狀況、登記簿面積與各土地實測面積之差異等客觀基準以確定界址。經查：
　⒈本件界址爭議經本院囑託內政部國土繪測中心測量上開土地之經界線，並製作鑑定圖，經該中心覆稱：「二、本案係使用精密電子測距經緯儀，在系爭土地附近檢測85年度臺南市玉井區（改制前臺南縣玉井鄉）地籍圖重測時測設之圖根點，經檢測無誤後，以各圖根點為基點，分別施測系爭土地及附近各界址點，並計算其坐標值輸入電腦，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測原圖上（同重測前地籍圖比例尺1/1200及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500)，然後依據臺南市玉井地政事務所保管之重測前後地籍圖、地籍調查表等資料，展繪本案有關土地地籍圖經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後測定於鑑測原圖上，作成比例尺1/500鑑定圖。三、本案鑑定結果說明如下：㈠圖示⊙小圓圈係圖根點位置。㈡圖示－黑色實線係85年度臺南市玉井區佛聖段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㈢圖示…黑色連接點線係以重測前竹圍段地籍圖（比例尺1/1200）測定系爭土地間界址，並讀取其坐標後，展點連線於重測後鑑測原圖上（比例尺1/500）之位置；其中圖示A…B、B…C…D黑色連接點線分別為佛聖段717、718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23、142-24地號）與同段699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5地號）土地間重測前地籍圖經界線位置，與105年重測界址爭議調處委員會裁處結果相符。㈣圖示E--F--G--H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佛聖段717、71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所指依都市計畫路邊線為界位置；圖示I點為原告實地指界紅色噴漆位置，與上開紅色連接虛線位置不符。㈤本案佛聖段699地號土地於85年度重測期間依都市○○道路○○○○○○○○○段00000○00000地號等8筆土地，依土地登記簿記載於88年4月22日完成699-1至699-6地號之登記作業，699-7及699-8地號登記為『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糾紛未解決』，故於分析本案699地號土地重測前後面積時仍予合併計算；另717、718地號與同段699地號土地間經界原雙方指界一致為『11計劃道路』，因重測前地籍圖上道路邊線分割誤謬，699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5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補正指界為「14待協助指界」而717、718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23、142-2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補正為「14待協助指界」致指界不一致，造成界址爭議，並送界址爭議調處，爰699-7、699-8地號土地（位於本案717、718地號與699地號土地間）未完成重測程序，且無重測後成果，併予敘明」等語（新簡字卷三第57頁至第61頁）。按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係中央級之土地測量專業單位，且其已詳細說明本件測量時所使用之測量工具、方法，其測量之結果自有相當之可信度，故應以該中心107年5月18日鑑定圖之測量結果為準。
　⒉就面積而言，按土地面積固係依據地籍圖線計算所得，因此理論上應是先有地籍線，始有面積多寡之問題。惟兩造各自擁有上開土地多年，其等對於各自所有系爭土地之登記面積向無爭議。地籍圖之重測，因其測量技術及使用儀器遠較過去時期精密優良，又數十年來，土地因人為或天然地形變遷，地籍圖老舊，界址與原地籍圖不符，加以複丈時誤差之配賦，乃使重測前後土地面積發生增減，乃必然之事實。因此，依據兩造所指之經界線，換算所得之各筆土地之面積與登記機關原始登記之土地面積之增減情形，仍不失為判斷之基礎之一。又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7年5月18日鑑定圖二之面積分析表所示：依原告系爭717、718地號土地指界位置（E--F--G--H）計算面積（丙）－登記面積（甲），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各增加33、47.68平方公尺，2筆土地總面積增加80.68平方公尺，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含自該筆土地分割出同段699-1至699-8地號等8筆土地）面積減少100.97平方公尺；如依被告主張之重測前地籍圖經界線位置即界址爭議調處仲裁結果（A…B…C…D）計算面積（乙）－登記面積（甲），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各增加24.33、1.96平方公尺，2筆土地總面積增加26.29平方公尺，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含自該筆土地分割出同段699-1至699-8地號等8筆土地）面積減少46.59平方公尺。比較兩造主張之指界位置換算所得面積之增減情形，依被告指界位置（即A…B…C…D黑色連接點線），此方案較原始登記面積增減幅度較小，且面積誤差尚在可容許範圍內，對兩造權益較無影響。另觀附圖，被告主張依界址爭議調處結果即A…B…C…D黑色連接點線與重測前之地籍線相符，原告主張指界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位置則與重測前之地籍線距離差距甚多，是以被告主張之調處結果位置與原地籍圖之相關位置相符，且面積變動幅度較小，對於兩造之影響均屬有限，是依此為界，堪認公允。
　⒊本院經依兩造指界位置及衡諸使用土地之現況、兩造土地登記面積之增減，基於社會經濟利益維護之考量等一切情狀綜合判斷，認兩造上揭土地之經界線，應以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較為可採。原告雖又主張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人員至現場測繪時，並未依原告所指引之點進行測量，且重測前、後之計劃道路線均應與地界重疊，原告購買系爭717、718地號土地時，確實符合建築法第42條「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之規定，重測後，基地與建築線並未重疊，致現今不能興建房屋，實有重新測量之必要等語。惟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前揭鑑定意見已敘明「圖示E--F--G--H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所指依都市計畫路邊線為界位置；圖示I點為原告實地指界紅色噴漆位置，與上開紅色連接虛線位置不符」等語，可認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人員確有將原告於現場測量時指引之點，繪入鑑定圖示之中，並確認該點與原告所指圖示E--F--G--H紅色連接虛線之位置不符，原告此部分主張，實難認為可採。另按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但都市細部計畫規定須退縮建築時，從其規定。前項以外之現有巷道，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另定建築線；其辦法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其接連部分之最小寬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統一規定，建築法第48條、同法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基此可知，建築線乃建築基地與道路間之境界線，設置目的在於確保建築基地與道路有適當聯絡，並避免建築物占用道路範圍（建築法第42條、第49條、第51條規定參照），而確認界址訴訟之目的，在於釐清土地界線及其實際範圍，以解決土地所有權人間因土地界線不明確所生之爭執，維護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二者之目的有別，且土地界址之確認，應為先決問題，亦即，應先確認土地與道路間之境界線，始生建築主管機關指定建築線之問題，後者不涉及私人間土地經界線之認定，更無確定民事私權之效力，自不得倒果為因、將指定建築線之位置反推為土地之界線，是原告據此主張應重新測量等語，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鑑定圖示所述，以及考量兩造使用土地之現況、土地登記面積之增減、社會經濟利益維護一切情狀，爰確認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1條第2款、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確認界址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間之界址有爭議而提起本訴，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應訴係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其進行訴訟自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審酌被告對調處之結果並不爭執，係因原告有不同意見始提起本件訴訟，而原告主張之界址線並非可採等情，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始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1條第2款、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0年度新簡更一字第2號

原      告  康月蓮  



被      告  吳壽美  





            吳俊光  



            吳哲光  



            吳壽齡  



            吳重光  

            吳正光  

            林國雄  

            林秀一  



            林超群  

            林青芳  



            林毓香  

            吳德一  

            吳德昭  

            吳德堂  



            吳德恒  



            林美治兼林江玉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瑞兼林江玉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健兼林江玉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瑞成律師即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



            劉瑞蘭  



            林晏如  

            林文宜  



            林文君  

兼  上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文慧  

被      告  林文英  

            林玉梅  

            蘇林玉湘

            林松洲  

            林螢    

            徐許昭美

上  一  人              號

法定代理人  徐銘成  

被      告  陳慧瑛  



            陳毓瑛  





            張維仁  

            張席鳴  

            林玉蕙  

            陳國弘  

            林王寶瑩

            林玟君  

            林宗正  

            林玟伶  

            林建廷  

            陳金城  

            陳素季  



            陳素卿  



            陳信安  

            林菊    

            林永賢  

            張林阿玲

            林永煌  

            林玉蕊  

            林金寶  

            林秀緞  

            林秀美  

            林麗惠  

            林國顯  

            林秀靜  



            李素杏  

            林達揚  

            林詩航  

            林翰徽  

            林翰澤  

            詹貴珍  

            林鴻翔  

            林立軒  

            林添獻兼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林金瑛兼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陳金順  

            陳金雄  



            吳陳金快

            楊陳金蓮

            陳金足  

            陳永泉  

            陳永明  

            江林招  

            李科輝  



            李冠毅  

            李勃興  

            林永達  

            林榮三  



            林世宗  

            林立仁  

            林瑞良  

            林偉成  

            林永森  

            林秀美  







            邵鳳    

            葉芳成  

            葉姿佑  

            林秀治  

            林本福  

            林秀敏  

            林博順  

            林博南  





            林信志  

            林水勝  

            林家樂（原名林士惇、林易聖）



            林育賢  

            張許貴英

            林子哲  

            林子殷  

            林平得  



            溫木水  

            溫木堯  



            温百川  

            林銘基  



            林忠義  

            蔡月理  

            林秋月  

            林耀正  



            林賴英花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光賢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承南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芳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芬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洋州  

            陳瑾瑛  





            羅淑惠即林添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駿堯即林添義、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林駿佑即林添義、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林謝美佐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林政導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林靜慧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林泳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黃林淑美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援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林耿彬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敏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温文進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温文燦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溫菊枝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林金宏即林基炎之承受訴訟人



            蔡美珠即蔡林服之承受訴訟人





            蔡政忠即蔡林服之承受訴訟人





            陳林秀鳳即陳秋榮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玲即陳秋榮、陳文洲之承受訴訟人



            陳根柳即陳秋榮、陳文洲之承受訴訟人



            陳文宗即陳秋榮、陳文洲之承受訴訟人



            謝欣妤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蔡旻翰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蔡絢瀠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謝宜軒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朱寓綾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顏朱麗惠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麗雲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麗雪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沛真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庭慧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玉盆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江昶毅即林秀雲之承受訴訟人







            林木龍即温春滿、林温甚之承受訴訟人



            林盈儒即温春滿、林温甚之承受訴訟人



            林俊吉即温春滿、林温甚之承受訴訟人





            孟溫連枝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温文法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顏清雲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進陽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金蓮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晉聖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進清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經本院合議庭發回更審，本院

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與被告共

有同段699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附圖即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

國107年5月18日鑑定圖㈠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

    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

    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於民

    國107年11月16日，起訴請求確認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

    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區竹圍段142之23、142之2

    4地號，下稱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相鄰之同段699地

    號土地（重測前為同區竹圍段142之5地號，下稱系爭699地

    號土地，並與系爭717、718地號土地合稱為系爭土地）之界

    址，下列被告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等承受訴訟之情形如下

    ：

　㈠被告林江玉華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2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被告Ｉ○○、午○○、巳○○（上開3人本即為被告），且均未拋棄

    繼承，有林江玉華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

    戶籍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9月6日北院忠家108年科

    繼字第1589號函在卷可稽（新簡字卷五第31頁至第41頁、第

    11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㈡被告林添義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3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其配偶ｚ○○、其子Ｕ○○、Ｔ○○，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添義之

    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08

    年9月16日108南院武家字第1080037337號函在卷可憑（新簡

    字卷五第43頁至第49頁、第185頁），而就林添義所遺系爭6

    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分之1），已於108年5月8日辦理分

    割繼承登記，由Ｕ○○1人繼承取得，有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

    謄本、異動索引存卷可佐（新簡字卷五第115頁至第165頁）

    ；另林添義生前同時為系爭699地號土地原共有人林老掌之

    繼承人，林添義繼承自林老掌之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

    ，於林添義死亡後，應由其繼承人ｚ○○、Ｕ○○、Ｔ○○繼承，原

    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㈢被告林正昌於訴訟繫屬中之107年11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其配偶Ｑ○○○、及其子女天○○、宇○○、Ｈ○○、Ｇ○○，有林正昌之

    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08

    年1月22日108南院武家字第1080003516號函附卷可稽（新簡

    字卷一第353頁、第471頁至第481頁、第517頁），原告聲明

    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㈣被告林炳煌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9月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

    告Ｓ○○○、Ｄ○○、Ｒ○○、玄○○，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炳煌之除

    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

    錄科查詢表附卷可稽（簡上字卷二第205頁至第209頁、第22

    1頁至第229頁、第237頁至第24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

    訴訟，應予准許。

　㈤被告ｊ○○於訴訟繫屬中之109年3月1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癸○○

    ○、ｈ○○、甲○○、ｉ○○、ｌ○○、林温甚，且均未拋棄繼承，其中

    林温甚又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12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被告申○○、Ｆ○○、Ｃ○○，且均未拋棄繼承，有ｊ○○、林温甚之

    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本院114

    年2月3日南院揚家字第1144500074號函、114年5月2日南院

    揚家字第1144500267號函附卷可稽（簡上字卷二第205頁、

    第215頁至第217頁、第235頁、第253頁至第259頁，新簡更

    一字卷二第479頁至第485頁、第497頁，新簡更一字卷三第4

    7頁至第59頁、第69頁），原告聲明由癸○○○、ｈ○○、甲○○、ｉ

    ○○、ｌ○○、申○○、Ｆ○○、Ｃ○○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㈥被告林慶秋於訴訟繫屬中之109年7月1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為施林淑玉、ｋ○○○、Ｍ○○、Ｊ○○、Ｌ○○，其中施林淑玉已對林

    慶秋拋棄繼承，有林慶秋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臺灣嘉義地方法

    院109年8月27日嘉院傑家親109繼984字第1099004736號函附

    卷可稽（簡上字卷二第205頁、第211頁至第213頁、第231頁

    至第233頁、第245頁至第251頁、第345頁），原告聲明由ｋ○

    ○○、Ｍ○○、Ｊ○○、Ｌ○○承受訴訟，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㈦被告林基炎於訴訟繫屬中之110年3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被告林方淑娟、林玉英、黃○○、林秀黛、林金誼、林秀怡，

    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基炎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

    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0年11月1日南院武家字第110003

    7796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一第381頁至第393頁、第

    403頁），惟就林基炎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44

    分之1），已於110年7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黃○○1人

    繼承取得，有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參（新簡更

    一字卷三第119頁），原告聲明由黃○○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

　㈧被告蔡林服於訴訟繫屬中之110年11月2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被告蔡政龍、ｐ○○、ｏ○○，且均未拋棄繼承，有蔡林服之除戶

    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111年1月17日新北院賢家科字第75號函在卷可稽（新簡

    更一字卷一第429頁至第439頁、第443頁），原告聲明由其

    等承受訴訟，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其後，蔡政龍

    復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ｓ○○、ｑ○○、ｒ○○、

    ｎ○○，且均未拋棄繼承，有蔡政龍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

    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1月8日

    新北院楓家科字第16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285

    頁至第295頁、第347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亦與

    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㈨被告陳秋榮於訴訟繫屬中之111年5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

    告ｂ○○○、ａ○○、ｄ○○、ｃ○○、Ｚ○○，且均未拋棄繼承，有陳秋榮

    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新

    市簡易庭民事紀錄科答詢表（稿）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

    一第515頁至第521頁、第523頁），其中ａ○○復於111年10月1

    4日死亡，其無第一順位繼承人，其第二順位繼承人ｂ○○○亦

    已拋棄繼承，故應由第三順位繼承人ｄ○○、ｃ○○、Ｚ○○繼承，

    有ａ○○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

    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二親等）、本院112年11月

    6日南院揚家秀111年度司繼字第4355號函在卷可考（新簡更

    一字卷二第179頁至第185頁、第189頁、新簡更一字卷三第2

    3頁至第25頁），原告聲明由ｂ○○○、ｄ○○、ｃ○○、Ｚ○○承受訴訟

    ，應予准許。

　㈩被告薛林玉華於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1月19日死亡，其法定繼

    承人均已先於其死亡，有薛林玉華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

    統表、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201頁至第237

    頁），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644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

    師為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並經林瑞成律師具狀聲明承受

    本件訴訟（新簡更一字卷二第425頁至第427頁、第499頁）

    ，應予准許。

　被告林廖月娥於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2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

    為被告Ｕ○○、Ｔ○○、Ｎ○○、Ａ○○，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廖月娥

    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

    3年1月22日南院揚字第1130003248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

    字卷二第329頁至第345頁、第355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

    受訴訟，應予准許。

　被告朱林珠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6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

    告戊○○、ｔ○○○、庚○○、己○○、丙○○、丁○○、乙○○，且均未拋

    棄繼承，有朱林珠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

    戶籍謄本、本院113年7月18日南院揚家字第1134506054號函

    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385頁至第403頁），原告聲明

    由其等承受訴訟，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被告林秀雲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12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被告辛○○、江昶政、江昶佑，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秀雲之

    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113年12月31日北院縉家113年科繼字第1200號函在

    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445頁至第453頁、第467頁），

    惟就林秀雲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0分之1），已

    於114年2月1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辛○○1人繼承取得，

    有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參（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

    19頁），原告聲明由辛○○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被告顏林和於訴訟繫屬中之114年5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

    被告ｗ○○、ｙ○○、ｕ○○、ｖ○○、ｘ○○，且均未拋棄繼承，有顏林

    和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

    114年8月1日南院揚家字第1144500472號函在卷可稽（新簡

    更一字卷三第149頁至第165頁、第177頁），原告聲明由其

    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

    文。而因經界不明而求定其界線所在，性質上屬形成之訴，

    於確定經界之訴中相鄰土地之一方或雙方為共有者，該訴訟

    標的對於各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故應以經界不明之區域內全體所有權人為當事人，始為當事

    人適格。經查：

　㈠系爭699地號土地原共有人林濟川，於起訴前之64年6月10日

    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林許清、子女亥○○、甲甲○○、宙○○

    、Ｐ○（原均已列為被告）。又林許清嗣於74年9月28日死亡

    ，惟林許清並無子女，其配偶林濟川已於64年6月10日死亡

    、其父母許賓、許陳招亦早於林許清死亡，故其繼承人應為

    林許清之兄弟姊妹，而林許清死亡時，其兄許神岳、其姊陳

    許枝均尚存，雖嗣後於85年8月18日、81年12月3日均已歿，

    而許神岳之繼承人為其女Ｘ○○○；陳許枝之繼承人有其女ｆ○○

    、ｅ○○、ｇ○○，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許清之繼承系統表及許

    賓、許陳招、許神岳、陳許枝之除戶謄本、Ｘ○○○、ｆ○○、ｅ○○

    、ｇ○○之戶籍謄本、本院108年1月21日108南院武家字第1080

    003208號函在卷可憑（新簡字卷一第211頁至第229頁、第48

    9頁至第493頁、第515頁），而原告起訴時僅將Ｘ○○○、ｆ○○、

    ｅ○○列為被告，嗣於108年1月17日具狀追加ｇ○○為被告，合於

    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㈡系爭699地號土地原共有人林芳名，於起訴前之107年9月2日

    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鄭美珠及其子Ｅ○○，且均未拋棄繼

    承，惟就林芳名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已於107年

    11月23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Ｅ○○1人繼承取得，有林芳名

    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鄭美珠、Ｅ○○之戶籍謄本、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8年1月17日高少家美家字第10800013

    23號函、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等資料在卷

    可稽（新簡字卷一第405頁、第483頁至第487頁、新簡字卷

    五第115頁至第165頁），原告於108年1月17日追加Ｅ○○為被

    告，合於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

    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Ｘ○○○於

    本件訴訟進行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3年7月12日以11

    3年度監宣字第257號民事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

    Ｙ○○為其監護人確定，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監宣字第

    257號裁定在卷可考（新簡更一字卷三第71至第73頁），原

    告聲明由其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四、除被告Ｂ○○、林瑞成律師即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卯○○、

    地○○、子○○、丑○○、Ｏ○○外之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

    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之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

    土地相鄰，兩造就系爭土地之界址有爭議，且於105年11月3

    日經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調處不成立，目前以被告所指界結果

    作為界址，惟兩造之土地經調處委員會裁處後，被告所有之

    系爭699地號土地面積減少46.58平方公尺，而原告所有之系

    爭717、718地號土地僅分別各增加24.33、1.96平方公尺，

    共增加26.29平方公尺，顯有違常理，足徵重測時被告指界

    有誤，故地政機關據以辦理土地標示之變更登記，即與事實

    不符。又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7年5月18日鑑定圖㈠（下稱

    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與臺南市玉井地政事

    務所83年11月1日之地籍圖所示之地籍線相符，系爭718地號

    土地東北側均有截角，故原告所指之地籍線即附圖所示之E-

    -F--G--H紅色連接虛線為正確之地籍線，爰依法提起本件訴

    訟。

　㈡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及舉重明輕之法理，對於到

    場指界無爭議之重測案件，嗣後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可

    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則對於到場指界有爭議之重測案件

    ，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自可訴請法院確定界址，故原告自

    得提起本件訴訟。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府地測字第105

    1314626號函文記載「不服調處結果應於15日內向司法機關

    提起確認經界之訴，逾期不起訴或雖於期限內起訴又撤回，

    即依調處結果辦理重測內容」等語，僅係表明若當事人未於

    期限內起訴，或起訴後經撤回，行政機關將以調處結果公告

    之行政程序，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意旨，此公

    告並無確定私權之效果，亦非謂當事人逾期未起訴或起訴經

    撤回後，即不可再行爭訟。　

　㈢由臺南市玉井區地政事務所於83年12月6日所測繪之地籍圖謄

    本及90年4月13日所製作之地籍調查表謄本可知，兩造上開

    土地原本之界線確為E--F--G--H之界線，直至107年5月17日

    内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方才出現A-B-C-D之界線，而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人員至現場測繪時，並未依原告所指引之點進行

    測量。另按建築法第42條規定，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

    ，故建築基地與地界線應與建築線重疊，若不符合則不得興

    建，故重測前與重測後的計劃道路線應與地界重疊，而非重

    測前可蓋房子，重測後則變成不能蓋房子。系爭717、718地

    號土地於重測前，與系爭699地號土地之界址與計畫道路線

    重疊，符合前揭規定，原告方購買系爭717、718地號土地，

    當時地籍圖顯示地界確實是在計畫道路線上，非為被告所指

    之界線，詎重測後，基地與建築線並未重疊，致現今不能興

    建，重測前與重測後亦無可能再新增一條界線，原告爭執的

    實為界址，而非面積，實有重新測量之必要。

　㈣並聲明：確認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系

    爭699地號土地之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

    虛線。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ｍ○○：

　　依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府地測字第1051314626號函文

    中說明三：「台端如不服調處結果應於接到本調處紀錄後15

    日內，以相對當事人為被告，向司法機關提起『確認經界』之

    訴……，逾期不起訴或雖於期限內起訴而又經撤回，即依調處

    結果公告」，原告於106年1月12日第一次就兩造土地提起確

    認經界訴訟，已逾上開期限。又原告在本件訴訟前，已就兩

    造土地2度提起確認經界訴訟，且經過判決，原告如有不服

    ，應提起上訴，而非重行起訴，故本件起訴違反一事不再理

    ，應裁定駁回原告之訴。況被告重測後，損失土地面積46.5

    8平方公尺，提出不動產糾紛調處，並接受調處結果，原告

    重測後，土地面積已增加26.29平方公尺仍不知足，還要讓

    其土地面臨道路，實無道理，且如依原告主張系爭717、718

    地號土地與系爭699地號土地界址為附圖所示之E--F--G--H

    紅色連接虛線，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將增

    加80.68平方公尺，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同區段699-

    1至699-8地號土地面積，將減少100.97平方公尺，顯不合理

    ，故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系爭699地

    號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另

    上次測量後我有到現場，發現磚有被移動過，如真的要重新

    測量，希望能確保磚不會被移動。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Ｖ○○：

　　歷年來地政機關使用不同儀器進行地界丈量結果，皆顯示原

    告於早期對界址並無異議，直至近期才對界址定位有爭議，

    原告之行為不合常理，故無法認同原告主張。並聲明：⒈原

    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㈢被告Ｂ○○、壬○○○、戌○○、酉○○：

　　87年重劃後有公告，原告沒有意見，經過18年後，原告到臺

    南市政府要求調處，有做出決議，107年3月27日原告有聲請

    法院去現場勘測界址，後來又起訴確認界址。被告共有之系

    爭699地號土地面積減少了46.58平方公尺，原告之系爭717

    、718地號土地面積增加了26.29平方公尺，原告土地面積增

    加還提起本件訴訟有違常理。原告當初重劃時沒有意見，是

    在18年後計劃道路出來，原告才以重劃後其系爭717、718地

    號土地沒有比鄰道路的理由申請調處，後來又提起本件訴訟

    ，原告主張無理由。Ｂ○○另表示本件已經地政事務所測量1次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量2次，均為權威單位，系爭土地

    之界址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無誤，並無重新

    測量之必要，不同意重新測量。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Ｋ○○、Ｗ○、地○○、子○○、丑○○、Ｏ○○、Ｅ○○：請求駁回原告

    之訴。地○○、子○○、丑○○、Ｏ○○另表示本件已經地政事務所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量，系爭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

    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子○○另表示建議原告向被告購買

    系爭699地號土地，不要浪費國家資源。Ｏ○○另表示希望盡快

    結束這個案件。

　㈤被告ｈ○○：

　　我母親為養女且已經去世了，我們一分錢都沒拿到，為何要

    承擔這個責任，希望把我們的名字從本案中剔除。

　㈥被告未○○、寅○○、卯○○：

　　判決內容不變，僅是程序有誤，原告應不得聲請重新測量。

    卯○○另表示系爭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

    接點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㈦被告辰○○、ｉ○○雖有到庭，惟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㈧被告林瑞成律師即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

　　系爭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請

    求駁回原告之訴。

　㈨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兩造雖就上開土地界址糾紛進行調處，但迄未能達成共識，

    原告為確定上開土地間之經界線，應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經界線訴訟之必要。

　㈡查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南市○○區○○

    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

    地（重測前為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嗣另分割出

    佛聖段699-1至699-8地號土地）相毗鄰，上開土地於85年間

    辦理重測，兩造因指定界址不一致，發生爭議，原告不服臺

    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調處結果，提起本件訴訟等情，有

    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699地號土地異動索引、地籍圖謄

    本、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府地測字第1051314626號函

    及所附臺南市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等資料在卷可稽（

    新簡字卷一第49頁至第53頁、新簡字卷三第85頁至第91頁、

    新簡字卷五第115頁至第165頁，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09頁至

    第119頁），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㈢本件原告前就兩造所有之土地提起確認界址之訴，均因原告

    未以系爭699地號土地之全體共有人為被告，經本院以訴訟

    有當事人不適格，分別以106年度新簡字第106號、107年度

    新簡字第323號（以下合稱前案）判決駁回確定，有該前案

    判決附卷可憑，惟前案判決係當事人不適格之訴訟判決，此

    種判決無須就訴訟標的為實體上之判斷，僅為形式判決，不

    生實質上之效力。嗣後原告或被告以適格之當事人為原告或

    被告再行起訴，不受一事不再理法則之限制。本件原告將系

    爭699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列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界址之訴

    ，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被告ｍ○○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

    訟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容有誤會。

　㈣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所揭示：「依土地法第46條

    之1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

    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

    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

    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故縱令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

    ，毫無爭議，地政機關依照規定，已依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

    新實施地籍測量。則於測量結果公告期間內即令土地所有權

    人以指界錯誤為由，提出異議，測量結果於該公告期間屆滿

    後即行確定，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惟有

    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法院

    應就兩造之爭執，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認定，不得以原先

    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由，為其敗訴之判決」。

    有關界址之爭執，其私權之確定，應由民事法院審理，行政

    機關就界址爭執所踐行之程序，即使曾協同當事人參與，亦

    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是被告ｍ○○以原告已逾調處後起訴

    之期限，抗辯原告無就系爭土地起訴請求確認界址之權利，

    尚有誤會。

　㈤所謂定不動產界線之訴訟，係指不動產經界不明，或就經界

    有爭執，求為定其界線所在之訴訟而言，性質上屬於形成之

    訴。原告提起此訴訟時，祇須聲明請求定其界線之所在即可

    ，無須主張特定之界線。縱原告有主張一定之界線而不能證

    明，法院仍不能以此駁回其訴。亦即法院可不受兩造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得本於調查之結果，定雙方不動產之經界（最

    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68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相鄰土地

    間，其具體界址何在，如有圖地相符之地籍圖，固得以之作

    為標準，然如地籍圖不精確，兩造當事人對界址各有主張時

    ，亦非以當事人之指界位置為唯一之認定標準，法院應秉持

    公平之原則，依各土地之地圖（實測圖、分割圖、分筆圖）

    、經界標識之狀況（經界石、經界木、木樁、基石、埋炭等

    ）、經界附近佔有之沿革、土地之利用狀況、登記簿面積與

    各土地實測面積之差異等客觀基準以確定界址。經查：

　⒈本件界址爭議經本院囑託內政部國土繪測中心測量上開土地

    之經界線，並製作鑑定圖，經該中心覆稱：「二、本案係使

    用精密電子測距經緯儀，在系爭土地附近檢測85年度臺南市

    玉井區（改制前臺南縣玉井鄉）地籍圖重測時測設之圖根點

    ，經檢測無誤後，以各圖根點為基點，分別施測系爭土地及

    附近各界址點，並計算其坐標值輸入電腦，以自動繪圖儀展

    繪於鑑測原圖上（同重測前地籍圖比例尺1/1200及重測後地

    籍圖比例尺1/500)，然後依據臺南市玉井地政事務所保管之

    重測前後地籍圖、地籍調查表等資料，展繪本案有關土地地

    籍圖經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後測定於鑑測原圖上，作

    成比例尺1/500鑑定圖。三、本案鑑定結果說明如下：㈠圖示

    ⊙小圓圈係圖根點位置。㈡圖示－黑色實線係85年度臺南市玉

    井區佛聖段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㈢圖示…黑色連接點線係以

    重測前竹圍段地籍圖（比例尺1/1200）測定系爭土地間界址

    ，並讀取其坐標後，展點連線於重測後鑑測原圖上（比例尺

    1/500）之位置；其中圖示A…B、B…C…D黑色連接點線分別為

    佛聖段717、718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23、142-24地號）

    與同段699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5地號）土地間重測前地

    籍圖經界線位置，與105年重測界址爭議調處委員會裁處結

    果相符。㈣圖示E--F--G--H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佛聖段717、

    71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所指依都市計畫路邊線為界位置；圖

    示I點為原告實地指界紅色噴漆位置，與上開紅色連接虛線

    位置不符。㈤本案佛聖段699地號土地於85年度重測期間依都

    市○○道路○○○○○○○○○段00000○00000地號等8筆土地，依土地

    登記簿記載於88年4月22日完成699-1至699-6地號之登記作

    業，699-7及699-8地號登記為『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糾紛未解

    決』，故於分析本案699地號土地重測前後面積時仍予合併計

    算；另717、718地號與同段699地號土地間經界原雙方指界

    一致為『11計劃道路』，因重測前地籍圖上道路邊線分割誤謬

    ，699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5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補

    正指界為「14待協助指界」而717、718地號（重測前竹圍段

    142-23、142-2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補正為「14待協

    助指界」致指界不一致，造成界址爭議，並送界址爭議調處

    ，爰699-7、699-8地號土地（位於本案717、718地號與699

    地號土地間）未完成重測程序，且無重測後成果，併予敘明

    」等語（新簡字卷三第57頁至第61頁）。按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係中央級之土地測量專業單位，且其已詳細說明本件測

    量時所使用之測量工具、方法，其測量之結果自有相當之可

    信度，故應以該中心107年5月18日鑑定圖之測量結果為準。

　⒉就面積而言，按土地面積固係依據地籍圖線計算所得，因此

    理論上應是先有地籍線，始有面積多寡之問題。惟兩造各自

    擁有上開土地多年，其等對於各自所有系爭土地之登記面積

    向無爭議。地籍圖之重測，因其測量技術及使用儀器遠較過

    去時期精密優良，又數十年來，土地因人為或天然地形變遷

    ，地籍圖老舊，界址與原地籍圖不符，加以複丈時誤差之配

    賦，乃使重測前後土地面積發生增減，乃必然之事實。因此

    ，依據兩造所指之經界線，換算所得之各筆土地之面積與登

    記機關原始登記之土地面積之增減情形，仍不失為判斷之基

    礎之一。又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7年5月18日鑑定圖二之

    面積分析表所示：依原告系爭717、718地號土地指界位置（

    E--F--G--H）計算面積（丙）－登記面積（甲），原告所有

    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各增加33、47.68平方公尺，2筆

    土地總面積增加80.68平方公尺，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

    （含自該筆土地分割出同段699-1至699-8地號等8筆土地）

    面積減少100.97平方公尺；如依被告主張之重測前地籍圖經

    界線位置即界址爭議調處仲裁結果（A…B…C…D）計算面積（

    乙）－登記面積（甲），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

    積各增加24.33、1.96平方公尺，2筆土地總面積增加26.29

    平方公尺，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含自該筆土地分割

    出同段699-1至699-8地號等8筆土地）面積減少46.59平方公

    尺。比較兩造主張之指界位置換算所得面積之增減情形，依

    被告指界位置（即A…B…C…D黑色連接點線），此方案較原始

    登記面積增減幅度較小，且面積誤差尚在可容許範圍內，對

    兩造權益較無影響。另觀附圖，被告主張依界址爭議調處結

    果即A…B…C…D黑色連接點線與重測前之地籍線相符，原告主

    張指界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位置則與重測前之地籍線

    距離差距甚多，是以被告主張之調處結果位置與原地籍圖之

    相關位置相符，且面積變動幅度較小，對於兩造之影響均屬

    有限，是依此為界，堪認公允。

　⒊本院經依兩造指界位置及衡諸使用土地之現況、兩造土地登

    記面積之增減，基於社會經濟利益維護之考量等一切情狀綜

    合判斷，認兩造上揭土地之經界線，應以附圖所示之A…B…C…

    D黑色連接點線，較為可採。原告雖又主張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人員至現場測繪時，並未依原告所指引之點進行測量，

    且重測前、後之計劃道路線均應與地界重疊，原告購買系爭

    717、718地號土地時，確實符合建築法第42條「建築基地與

    建築線應相連接」之規定，重測後，基地與建築線並未重疊

    ，致現今不能興建房屋，實有重新測量之必要等語。惟查，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前揭鑑定意見已敘明「圖示E--F--G--H

    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所指依都市計畫路邊線為界位置；圖示

    I點為原告實地指界紅色噴漆位置，與上開紅色連接虛線位

    置不符」等語，可認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人員確有將原告於

    現場測量時指引之點，繪入鑑定圖示之中，並確認該點與原

    告所指圖示E--F--G--H紅色連接虛線之位置不符，原告此部

    分主張，實難認為可採。另按直轄市、縣（市）（局）主管

    建築機關，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但都市

    細部計畫規定須退縮建築時，從其規定。前項以外之現有巷

    道，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

    另定建築線；其辦法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建築基地與建

    築線應相連接，其接連部分之最小寬度，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統一規定，建築法第48條、同法第42條第1

    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基此可知，建築線乃建築基地與道路

    間之境界線，設置目的在於確保建築基地與道路有適當聯絡

    ，並避免建築物占用道路範圍（建築法第42條、第49條、第

    51條規定參照），而確認界址訴訟之目的，在於釐清土地界

    線及其實際範圍，以解決土地所有權人間因土地界線不明確

    所生之爭執，維護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二者之目的有別，

    且土地界址之確認，應為先決問題，亦即，應先確認土地與

    道路間之境界線，始生建築主管機關指定建築線之問題，後

    者不涉及私人間土地經界線之認定，更無確定民事私權之效

    力，自不得倒果為因、將指定建築線之位置反推為土地之界

    線，是原告據此主張應重新測量等語，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鑑定圖示所述，以

    及考量兩造使用土地之現況、土地登記面積之增減、社會經

    濟利益維護一切情狀，爰確認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

    地，與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附圖所示

    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

    ，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

    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

    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1條第2款、第

    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確認界址之訴，核其性質，兩

    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間之界址有爭議而提起

    本訴，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應訴係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

    其進行訴訟自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審酌被告對調處之

    結果並不爭執，係因原告有不同意見始提起本件訴訟，而原

    告主張之界址線並非可採等情，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

    擔，始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

    、第80條之1、第81條第2款、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0年度新簡更一字第2號

原      告  康月蓮  



被      告  吳壽美  





            吳俊光  



            吳哲光  



            吳壽齡  



            吳重光  

            吳正光  

            林國雄  

            林秀一  



            林超群  

            林青芳  



            林毓香  

            吳德一  

            吳德昭  

            吳德堂  



            吳德恒  



            林美治兼林江玉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瑞兼林江玉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健兼林江玉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瑞成律師即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



            劉瑞蘭  



            林晏如  

            林文宜  



            林文君  

兼  上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文慧  

被      告  林文英  

            林玉梅  

            蘇林玉湘

            林松洲  

            林螢    

            徐許昭美

上  一  人              號

法定代理人  徐銘成  

被      告  陳慧瑛  



            陳毓瑛  





            張維仁  

            張席鳴  

            林玉蕙  

            陳國弘  

            林王寶瑩

            林玟君  

            林宗正  

            林玟伶  

            林建廷  

            陳金城  

            陳素季  



            陳素卿  



            陳信安  

            林菊    

            林永賢  

            張林阿玲

            林永煌  

            林玉蕊  

            林金寶  

            林秀緞  

            林秀美  

            林麗惠  

            林國顯  

            林秀靜  



            李素杏  

            林達揚  

            林詩航  

            林翰徽  

            林翰澤  

            詹貴珍  

            林鴻翔  

            林立軒  

            林添獻兼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林金瑛兼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陳金順  

            陳金雄  



            吳陳金快

            楊陳金蓮

            陳金足  

            陳永泉  

            陳永明  

            江林招  

            李科輝  



            李冠毅  

            李勃興  

            林永達  

            林榮三  



            林世宗  

            林立仁  

            林瑞良  

            林偉成  

            林永森  

            林秀美  







            邵鳳    

            葉芳成  

            葉姿佑  

            林秀治  

            林本福  

            林秀敏  

            林博順  

            林博南  





            林信志  

            林水勝  

            林家樂（原名林士惇、林易聖）



            林育賢  

            張許貴英

            林子哲  

            林子殷  

            林平得  



            溫木水  

            溫木堯  



            温百川  

            林銘基  



            林忠義  

            蔡月理  

            林秋月  

            林耀正  



            林賴英花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光賢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承南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芳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芬即林正昌之承受訴訟人



            林洋州  

            陳瑾瑛  





            羅淑惠即林添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駿堯即林添義、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林駿佑即林添義、林廖月娥之承受訴訟人





            林謝美佐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林政導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林靜慧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林泳即林炳煌之承受訴訟人



            黃林淑美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援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林耿彬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敏兼林慶秋之承受訴訟人



            温文進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温文燦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溫菊枝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林金宏即林基炎之承受訴訟人



            蔡美珠即蔡林服之承受訴訟人





            蔡政忠即蔡林服之承受訴訟人





            陳林秀鳳即陳秋榮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玲即陳秋榮、陳文洲之承受訴訟人



            陳根柳即陳秋榮、陳文洲之承受訴訟人



            陳文宗即陳秋榮、陳文洲之承受訴訟人



            謝欣妤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蔡旻翰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蔡絢瀠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謝宜軒即蔡政龍之承受訴訟人



            朱寓綾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顏朱麗惠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麗雲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麗雪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沛真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庭慧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朱玉盆即朱林珠之承受訴訟人



            江昶毅即林秀雲之承受訴訟人







            林木龍即温春滿、林温甚之承受訴訟人



            林盈儒即温春滿、林温甚之承受訴訟人



            林俊吉即温春滿、林温甚之承受訴訟人





            孟溫連枝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温文法即温春滿之承受訴訟人



            顏清雲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進陽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金蓮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晉聖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顏進清即顏林和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經本院合議庭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同段699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附圖即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107年5月18日鑑定圖㈠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於民國107年11月16日，起訴請求確認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區竹圍段142之23、142之24地號，下稱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相鄰之同段69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區竹圍段142之5地號，下稱系爭699地號土地，並與系爭717、718地號土地合稱為系爭土地）之界址，下列被告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等承受訴訟之情形如下：

　㈠被告林江玉華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2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Ｉ○○、午○○、巳○○（上開3人本即為被告），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江玉華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9月6日北院忠家108年科繼字第1589號函在卷可稽（新簡字卷五第31頁至第41頁、第11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㈡被告林添義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3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ｚ○○、其子Ｕ○○、Ｔ○○，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添義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08年9月16日108南院武家字第1080037337號函在卷可憑（新簡字卷五第43頁至第49頁、第185頁），而就林添義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分之1），已於108年5月8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Ｕ○○1人繼承取得，有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存卷可佐（新簡字卷五第115頁至第165頁）；另林添義生前同時為系爭699地號土地原共有人林老掌之繼承人，林添義繼承自林老掌之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於林添義死亡後，應由其繼承人ｚ○○、Ｕ○○、Ｔ○○繼承，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㈢被告林正昌於訴訟繫屬中之107年11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Ｑ○○○、及其子女天○○、宇○○、Ｈ○○、Ｇ○○，有林正昌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08年1月22日108南院武家字第1080003516號函附卷可稽（新簡字卷一第353頁、第471頁至第481頁、第517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㈣被告林炳煌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9月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Ｓ○○○、Ｄ○○、Ｒ○○、玄○○，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炳煌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附卷可稽（簡上字卷二第205頁至第209頁、第221頁至第229頁、第237頁至第24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㈤被告ｊ○○於訴訟繫屬中之109年3月1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癸○○○、ｈ○○、甲○○、ｉ○○、ｌ○○、林温甚，且均未拋棄繼承，其中林温甚又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12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申○○、Ｆ○○、Ｃ○○，且均未拋棄繼承，有ｊ○○、林温甚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本院114年2月3日南院揚家字第1144500074號函、114年5月2日南院揚家字第1144500267號函附卷可稽（簡上字卷二第205頁、第215頁至第217頁、第235頁、第253頁至第259頁，新簡更一字卷二第479頁至第485頁、第497頁，新簡更一字卷三第47頁至第59頁、第69頁），原告聲明由癸○○○、ｈ○○、甲○○、ｉ○○、ｌ○○、申○○、Ｆ○○、Ｃ○○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㈥被告林慶秋於訴訟繫屬中之109年7月1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為施林淑玉、ｋ○○○、Ｍ○○、Ｊ○○、Ｌ○○，其中施林淑玉已對林慶秋拋棄繼承，有林慶秋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8月27日嘉院傑家親109繼984字第1099004736號函附卷可稽（簡上字卷二第205頁、第211頁至第213頁、第231頁至第233頁、第245頁至第251頁、第345頁），原告聲明由ｋ○○○、Ｍ○○、Ｊ○○、Ｌ○○承受訴訟，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㈦被告林基炎於訴訟繫屬中之110年3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方淑娟、林玉英、黃○○、林秀黛、林金誼、林秀怡，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基炎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0年11月1日南院武家字第1100037796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一第381頁至第393頁、第403頁），惟就林基炎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44分之1），已於110年7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黃○○1人繼承取得，有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參（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19頁），原告聲明由黃○○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㈧被告蔡林服於訴訟繫屬中之110年11月2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蔡政龍、ｐ○○、ｏ○○，且均未拋棄繼承，有蔡林服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1月17日新北院賢家科字第75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一第429頁至第439頁、第44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其後，蔡政龍復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ｓ○○、ｑ○○、ｒ○○、ｎ○○，且均未拋棄繼承，有蔡政龍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1月8日新北院楓家科字第16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285頁至第295頁、第347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亦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㈨被告陳秋榮於訴訟繫屬中之111年5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ｂ○○○、ａ○○、ｄ○○、ｃ○○、Ｚ○○，且均未拋棄繼承，有陳秋榮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新市簡易庭民事紀錄科答詢表（稿）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一第515頁至第521頁、第523頁），其中ａ○○復於111年10月14日死亡，其無第一順位繼承人，其第二順位繼承人ｂ○○○亦已拋棄繼承，故應由第三順位繼承人ｄ○○、ｃ○○、Ｚ○○繼承，有ａ○○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二親等）、本院112年11月6日南院揚家秀111年度司繼字第4355號函在卷可考（新簡更一字卷二第179頁至第185頁、第189頁、新簡更一字卷三第23頁至第25頁），原告聲明由ｂ○○○、ｄ○○、ｃ○○、Ｚ○○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㈩被告薛林玉華於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1月19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均已先於其死亡，有薛林玉華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201頁至第237頁），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644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並經林瑞成律師具狀聲明承受本件訴訟（新簡更一字卷二第425頁至第427頁、第499頁），應予准許。

　被告林廖月娥於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2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Ｕ○○、Ｔ○○、Ｎ○○、Ａ○○，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廖月娥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3年1月22日南院揚字第1130003248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329頁至第345頁、第355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被告朱林珠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6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戊○○、ｔ○○○、庚○○、己○○、丙○○、丁○○、乙○○，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朱林珠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3年7月18日南院揚家字第1134506054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385頁至第403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被告林秀雲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12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辛○○、江昶政、江昶佑，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秀雲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12月31日北院縉家113年科繼字第1200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二第445頁至第453頁、第467頁），惟就林秀雲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0分之1），已於114年2月1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辛○○1人繼承取得，有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參（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19頁），原告聲明由辛○○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被告顏林和於訴訟繫屬中之114年5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ｗ○○、ｙ○○、ｕ○○、ｖ○○、ｘ○○，且均未拋棄繼承，有顏林和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本院114年8月1日南院揚家字第1144500472號函在卷可稽（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49頁至第165頁、第177頁），原告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而因經界不明而求定其界線所在，性質上屬形成之訴，於確定經界之訴中相鄰土地之一方或雙方為共有者，該訴訟標的對於各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故應以經界不明之區域內全體所有權人為當事人，始為當事人適格。經查：

　㈠系爭699地號土地原共有人林濟川，於起訴前之64年6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林許清、子女亥○○、甲甲○○、宙○○、Ｐ○（原均已列為被告）。又林許清嗣於74年9月28日死亡，惟林許清並無子女，其配偶林濟川已於64年6月10日死亡、其父母許賓、許陳招亦早於林許清死亡，故其繼承人應為林許清之兄弟姊妹，而林許清死亡時，其兄許神岳、其姊陳許枝均尚存，雖嗣後於85年8月18日、81年12月3日均已歿，而許神岳之繼承人為其女Ｘ○○○；陳許枝之繼承人有其女ｆ○○、ｅ○○、ｇ○○，且均未拋棄繼承，有林許清之繼承系統表及許賓、許陳招、許神岳、陳許枝之除戶謄本、Ｘ○○○、ｆ○○、ｅ○○、ｇ○○之戶籍謄本、本院108年1月21日108南院武家字第1080003208號函在卷可憑（新簡字卷一第211頁至第229頁、第489頁至第493頁、第515頁），而原告起訴時僅將Ｘ○○○、ｆ○○、ｅ○○列為被告，嗣於108年1月17日具狀追加ｇ○○為被告，合於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㈡系爭699地號土地原共有人林芳名，於起訴前之107年9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配偶鄭美珠及其子Ｅ○○，且均未拋棄繼承，惟就林芳名所遺系爭69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已於107年11月23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由Ｅ○○1人繼承取得，有林芳名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鄭美珠、Ｅ○○之戶籍謄本、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8年1月17日高少家美家字第1080001323號函、系爭69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等資料在卷可稽（新簡字卷一第405頁、第483頁至第487頁、新簡字卷五第115頁至第165頁），原告於108年1月17日追加Ｅ○○為被告，合於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Ｘ○○○於本件訴訟進行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3年7月12日以113年度監宣字第257號民事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Ｙ○○為其監護人確定，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監宣字第257號裁定在卷可考（新簡更一字卷三第71至第73頁），原告聲明由其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四、除被告Ｂ○○、林瑞成律師即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卯○○、地○○、子○○、丑○○、Ｏ○○外之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之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相鄰，兩造就系爭土地之界址有爭議，且於105年11月3日經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調處不成立，目前以被告所指界結果作為界址，惟兩造之土地經調處委員會裁處後，被告所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面積減少46.58平方公尺，而原告所有之系爭717、718地號土地僅分別各增加24.33、1.96平方公尺，共增加26.29平方公尺，顯有違常理，足徵重測時被告指界有誤，故地政機關據以辦理土地標示之變更登記，即與事實不符。又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7年5月18日鑑定圖㈠（下稱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與臺南市玉井地政事務所83年11月1日之地籍圖所示之地籍線相符，系爭718地號土地東北側均有截角，故原告所指之地籍線即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為正確之地籍線，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

　㈡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及舉重明輕之法理，對於到場指界無爭議之重測案件，嗣後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可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則對於到場指界有爭議之重測案件，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自可訴請法院確定界址，故原告自得提起本件訴訟。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府地測字第1051314626號函文記載「不服調處結果應於15日內向司法機關提起確認經界之訴，逾期不起訴或雖於期限內起訴又撤回，即依調處結果辦理重測內容」等語，僅係表明若當事人未於期限內起訴，或起訴後經撤回，行政機關將以調處結果公告之行政程序，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意旨，此公告並無確定私權之效果，亦非謂當事人逾期未起訴或起訴經撤回後，即不可再行爭訟。　

　㈢由臺南市玉井區地政事務所於83年12月6日所測繪之地籍圖謄本及90年4月13日所製作之地籍調查表謄本可知，兩造上開土地原本之界線確為E--F--G--H之界線，直至107年5月17日内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方才出現A-B-C-D之界線，而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人員至現場測繪時，並未依原告所指引之點進行測量。另按建築法第42條規定，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故建築基地與地界線應與建築線重疊，若不符合則不得興建，故重測前與重測後的計劃道路線應與地界重疊，而非重測前可蓋房子，重測後則變成不能蓋房子。系爭717、718地號土地於重測前，與系爭699地號土地之界址與計畫道路線重疊，符合前揭規定，原告方購買系爭717、718地號土地，當時地籍圖顯示地界確實是在計畫道路線上，非為被告所指之界線，詎重測後，基地與建築線並未重疊，致現今不能興建，重測前與重測後亦無可能再新增一條界線，原告爭執的實為界址，而非面積，實有重新測量之必要。

　㈣並聲明：確認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之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ｍ○○：

　　依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府地測字第1051314626號函文中說明三：「台端如不服調處結果應於接到本調處紀錄後15日內，以相對當事人為被告，向司法機關提起『確認經界』之訴……，逾期不起訴或雖於期限內起訴而又經撤回，即依調處結果公告」，原告於106年1月12日第一次就兩造土地提起確認經界訴訟，已逾上開期限。又原告在本件訴訟前，已就兩造土地2度提起確認經界訴訟，且經過判決，原告如有不服，應提起上訴，而非重行起訴，故本件起訴違反一事不再理，應裁定駁回原告之訴。況被告重測後，損失土地面積46.58平方公尺，提出不動產糾紛調處，並接受調處結果，原告重測後，土地面積已增加26.29平方公尺仍不知足，還要讓其土地面臨道路，實無道理，且如依原告主張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系爭699地號土地界址為附圖所示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將增加80.68平方公尺，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同區段699-1至699-8地號土地面積，將減少100.97平方公尺，顯不合理，故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另上次測量後我有到現場，發現磚有被移動過，如真的要重新測量，希望能確保磚不會被移動。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Ｖ○○：

　　歷年來地政機關使用不同儀器進行地界丈量結果，皆顯示原告於早期對界址並無異議，直至近期才對界址定位有爭議，原告之行為不合常理，故無法認同原告主張。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Ｂ○○、壬○○○、戌○○、酉○○：

　　87年重劃後有公告，原告沒有意見，經過18年後，原告到臺南市政府要求調處，有做出決議，107年3月27日原告有聲請法院去現場勘測界址，後來又起訴確認界址。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面積減少了46.58平方公尺，原告之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增加了26.29平方公尺，原告土地面積增加還提起本件訴訟有違常理。原告當初重劃時沒有意見，是在18年後計劃道路出來，原告才以重劃後其系爭717、718地號土地沒有比鄰道路的理由申請調處，後來又提起本件訴訟，原告主張無理由。Ｂ○○另表示本件已經地政事務所測量1次、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量2次，均為權威單位，系爭土地之界址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無誤，並無重新測量之必要，不同意重新測量。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Ｋ○○、Ｗ○、地○○、子○○、丑○○、Ｏ○○、Ｅ○○：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地○○、子○○、丑○○、Ｏ○○另表示本件已經地政事務所、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量，系爭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子○○另表示建議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699地號土地，不要浪費國家資源。Ｏ○○另表示希望盡快結束這個案件。

　㈤被告ｈ○○：

　　我母親為養女且已經去世了，我們一分錢都沒拿到，為何要承擔這個責任，希望把我們的名字從本案中剔除。

　㈥被告未○○、寅○○、卯○○：

　　判決內容不變，僅是程序有誤，原告應不得聲請重新測量。卯○○另表示系爭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㈦被告辰○○、ｉ○○雖有到庭，惟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㈧被告林瑞成律師即薛林玉華之遺產管理人：

　　系爭土地之界址應為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㈨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兩造雖就上開土地界址糾紛進行調處，但迄未能達成共識，原告為確定上開土地間之經界線，應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經界線訴訟之必要。

　㈡查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嗣另分割出佛聖段699-1至699-8地號土地）相毗鄰，上開土地於85年間辦理重測，兩造因指定界址不一致，發生爭議，原告不服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調處結果，提起本件訴訟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699地號土地異動索引、地籍圖謄本、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26日府地測字第1051314626號函及所附臺南市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等資料在卷可稽（新簡字卷一第49頁至第53頁、新簡字卷三第85頁至第91頁、新簡字卷五第115頁至第165頁，新簡更一字卷三第109頁至第119頁），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㈢本件原告前就兩造所有之土地提起確認界址之訴，均因原告未以系爭699地號土地之全體共有人為被告，經本院以訴訟有當事人不適格，分別以106年度新簡字第106號、107年度新簡字第323號（以下合稱前案）判決駁回確定，有該前案判決附卷可憑，惟前案判決係當事人不適格之訴訟判決，此種判決無須就訴訟標的為實體上之判斷，僅為形式判決，不生實質上之效力。嗣後原告或被告以適格之當事人為原告或被告再行起訴，不受一事不再理法則之限制。本件原告將系爭699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列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界址之訴，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被告ｍ○○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容有誤會。

　㈣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所揭示：「依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故縱令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毫無爭議，地政機關依照規定，已依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則於測量結果公告期間內即令土地所有權人以指界錯誤為由，提出異議，測量結果於該公告期間屆滿後即行確定，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惟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法院應就兩造之爭執，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認定，不得以原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由，為其敗訴之判決」。有關界址之爭執，其私權之確定，應由民事法院審理，行政機關就界址爭執所踐行之程序，即使曾協同當事人參與，亦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是被告ｍ○○以原告已逾調處後起訴之期限，抗辯原告無就系爭土地起訴請求確認界址之權利，尚有誤會。

　㈤所謂定不動產界線之訴訟，係指不動產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求為定其界線所在之訴訟而言，性質上屬於形成之訴。原告提起此訴訟時，祇須聲明請求定其界線之所在即可，無須主張特定之界線。縱原告有主張一定之界線而不能證明，法院仍不能以此駁回其訴。亦即法院可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本於調查之結果，定雙方不動產之經界（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68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相鄰土地間，其具體界址何在，如有圖地相符之地籍圖，固得以之作為標準，然如地籍圖不精確，兩造當事人對界址各有主張時，亦非以當事人之指界位置為唯一之認定標準，法院應秉持公平之原則，依各土地之地圖（實測圖、分割圖、分筆圖）、經界標識之狀況（經界石、經界木、木樁、基石、埋炭等）、經界附近佔有之沿革、土地之利用狀況、登記簿面積與各土地實測面積之差異等客觀基準以確定界址。經查：

　⒈本件界址爭議經本院囑託內政部國土繪測中心測量上開土地之經界線，並製作鑑定圖，經該中心覆稱：「二、本案係使用精密電子測距經緯儀，在系爭土地附近檢測85年度臺南市玉井區（改制前臺南縣玉井鄉）地籍圖重測時測設之圖根點，經檢測無誤後，以各圖根點為基點，分別施測系爭土地及附近各界址點，並計算其坐標值輸入電腦，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測原圖上（同重測前地籍圖比例尺1/1200及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500)，然後依據臺南市玉井地政事務所保管之重測前後地籍圖、地籍調查表等資料，展繪本案有關土地地籍圖經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後測定於鑑測原圖上，作成比例尺1/500鑑定圖。三、本案鑑定結果說明如下：㈠圖示⊙小圓圈係圖根點位置。㈡圖示－黑色實線係85年度臺南市玉井區佛聖段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㈢圖示…黑色連接點線係以重測前竹圍段地籍圖（比例尺1/1200）測定系爭土地間界址，並讀取其坐標後，展點連線於重測後鑑測原圖上（比例尺1/500）之位置；其中圖示A…B、B…C…D黑色連接點線分別為佛聖段717、718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23、142-24地號）與同段699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5地號）土地間重測前地籍圖經界線位置，與105年重測界址爭議調處委員會裁處結果相符。㈣圖示E--F--G--H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佛聖段717、71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所指依都市計畫路邊線為界位置；圖示I點為原告實地指界紅色噴漆位置，與上開紅色連接虛線位置不符。㈤本案佛聖段699地號土地於85年度重測期間依都市○○道路○○○○○○○○○段00000○00000地號等8筆土地，依土地登記簿記載於88年4月22日完成699-1至699-6地號之登記作業，699-7及699-8地號登記為『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糾紛未解決』，故於分析本案699地號土地重測前後面積時仍予合併計算；另717、718地號與同段699地號土地間經界原雙方指界一致為『11計劃道路』，因重測前地籍圖上道路邊線分割誤謬，699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5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補正指界為「14待協助指界」而717、718地號（重測前竹圍段142-23、142-2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補正為「14待協助指界」致指界不一致，造成界址爭議，並送界址爭議調處，爰699-7、699-8地號土地（位於本案717、718地號與699地號土地間）未完成重測程序，且無重測後成果，併予敘明」等語（新簡字卷三第57頁至第61頁）。按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係中央級之土地測量專業單位，且其已詳細說明本件測量時所使用之測量工具、方法，其測量之結果自有相當之可信度，故應以該中心107年5月18日鑑定圖之測量結果為準。

　⒉就面積而言，按土地面積固係依據地籍圖線計算所得，因此理論上應是先有地籍線，始有面積多寡之問題。惟兩造各自擁有上開土地多年，其等對於各自所有系爭土地之登記面積向無爭議。地籍圖之重測，因其測量技術及使用儀器遠較過去時期精密優良，又數十年來，土地因人為或天然地形變遷，地籍圖老舊，界址與原地籍圖不符，加以複丈時誤差之配賦，乃使重測前後土地面積發生增減，乃必然之事實。因此，依據兩造所指之經界線，換算所得之各筆土地之面積與登記機關原始登記之土地面積之增減情形，仍不失為判斷之基礎之一。又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7年5月18日鑑定圖二之面積分析表所示：依原告系爭717、718地號土地指界位置（E--F--G--H）計算面積（丙）－登記面積（甲），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各增加33、47.68平方公尺，2筆土地總面積增加80.68平方公尺，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含自該筆土地分割出同段699-1至699-8地號等8筆土地）面積減少100.97平方公尺；如依被告主張之重測前地籍圖經界線位置即界址爭議調處仲裁結果（A…B…C…D）計算面積（乙）－登記面積（甲），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面積各增加24.33、1.96平方公尺，2筆土地總面積增加26.29平方公尺，被告共有系爭699地號土地（含自該筆土地分割出同段699-1至699-8地號等8筆土地）面積減少46.59平方公尺。比較兩造主張之指界位置換算所得面積之增減情形，依被告指界位置（即A…B…C…D黑色連接點線），此方案較原始登記面積增減幅度較小，且面積誤差尚在可容許範圍內，對兩造權益較無影響。另觀附圖，被告主張依界址爭議調處結果即A…B…C…D黑色連接點線與重測前之地籍線相符，原告主張指界之E--F--G--H紅色連接虛線位置則與重測前之地籍線距離差距甚多，是以被告主張之調處結果位置與原地籍圖之相關位置相符，且面積變動幅度較小，對於兩造之影響均屬有限，是依此為界，堪認公允。

　⒊本院經依兩造指界位置及衡諸使用土地之現況、兩造土地登記面積之增減，基於社會經濟利益維護之考量等一切情狀綜合判斷，認兩造上揭土地之經界線，應以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較為可採。原告雖又主張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人員至現場測繪時，並未依原告所指引之點進行測量，且重測前、後之計劃道路線均應與地界重疊，原告購買系爭717、718地號土地時，確實符合建築法第42條「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之規定，重測後，基地與建築線並未重疊，致現今不能興建房屋，實有重新測量之必要等語。惟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前揭鑑定意見已敘明「圖示E--F--G--H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所指依都市計畫路邊線為界位置；圖示I點為原告實地指界紅色噴漆位置，與上開紅色連接虛線位置不符」等語，可認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人員確有將原告於現場測量時指引之點，繪入鑑定圖示之中，並確認該點與原告所指圖示E--F--G--H紅色連接虛線之位置不符，原告此部分主張，實難認為可採。另按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但都市細部計畫規定須退縮建築時，從其規定。前項以外之現有巷道，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另定建築線；其辦法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其接連部分之最小寬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統一規定，建築法第48條、同法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基此可知，建築線乃建築基地與道路間之境界線，設置目的在於確保建築基地與道路有適當聯絡，並避免建築物占用道路範圍（建築法第42條、第49條、第51條規定參照），而確認界址訴訟之目的，在於釐清土地界線及其實際範圍，以解決土地所有權人間因土地界線不明確所生之爭執，維護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二者之目的有別，且土地界址之確認，應為先決問題，亦即，應先確認土地與道路間之境界線，始生建築主管機關指定建築線之問題，後者不涉及私人間土地經界線之認定，更無確定民事私權之效力，自不得倒果為因、將指定建築線之位置反推為土地之界線，是原告據此主張應重新測量等語，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鑑定圖示所述，以及考量兩造使用土地之現況、土地登記面積之增減、社會經濟利益維護一切情狀，爰確認原告所有系爭717、718地號土地，與被告共有之系爭699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A…B…C…D黑色連接點線。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1條第2款、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確認界址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間之界址有爭議而提起本訴，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應訴係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其進行訴訟自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審酌被告對調處之結果並不爭執，係因原告有不同意見始提起本件訴訟，而原告主張之界址線並非可採等情，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始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1條第2款、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